
 

海 南 师 范 大 学 教 务 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师教函〔2023〕120 号 

关于开展 2023 年度海南省高等学校 
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根据《海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3 年度海南省高等学校教

育教学改革研究、科学研究项目结题工作的通知》（琼教高〔2023〕

108 号）要求，启动 2023 年度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

究项目结题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结题范围 

已立项尚未结题的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，

包含 2019-2020 年在研及暂缓结题的项目（见附件 2、3）。 

二、结题要求 

参照《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十三

条第四款。 

三、需提交的材料 

（一）纸质材料 

1.申报者参照《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管理暂行办

法》第十四条第一款提交以下纸质材料，一式一份，装订成册（无

须胶装）： 

（1）任务书（无任务书的需提交申请书）； 

（2）批准项目文件复印件； 



 

（3）中期检查报告书； 

（4）结题报告书，其中的经费决算表必须符合学校有关财

务制度和有关规定，保证科研经费使用方面的合理性和效率； 

（5）项目变更登记表（无变更则无需提交）； 

（6）项目成果，包括成果扫描件，论文检索证明，奖励证

书，成果被决策部门采用、推广、应用介绍等； 

（7）其他相关资料。 

纸质材料与网上提交材料须一致。 

2.《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汇总表》（附

件 7）一式一份，学院领导签字并盖学院公章，同时发送电子版。 

（二）网上申报 

项目结题实行网上申报和评审。申报者需登陆海南省高校研

究项目全程管理系统（124.225.62.14）的结题申报平台提交《海

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报告书》（见附件 6）

及相应研究成果，无法上传的实物、专著等材料可用图片或扫描

件（封面及目录即可）等文件格式上传。 

四、提交说明 

（一）项目负责人于 12 月 22 日前报送纸质版材料至教务处

教研科（第一办公楼 108 室），同时发送《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

教 学 改 革 研 究 项 目 结 题 汇 总 表 》 电 子 版 至 邮 箱

1251627435@qq.com。结题材料待学校初审后统一盖章，负责人

自行扫描上传。 

（二）网上申报截止日期为 12 月 30 日，请负责人按时提交

材料并确保上传材料齐全，以免影响结题评审结果。 

../../../../../Administrator/Documents/WeChat%20Files/anne-0222/Files/124.225.62.14


 

五、其他要求 

（一）各相关学院要认真核实材料，把好质量关，确保结题

顺利。  

（二）已到结题期限仍未结题，且未提交延期申请的按撤项

处理，3年内不得申报教育厅同类课题。 

联系人：黄悦，联系方式：65888772。 

 

附件：1.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

2.2021年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

项一览表 

3.2019-2020年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

目立项一览表（在研、暂缓结题） 

4.省级教研项目结项材料提交说明 

5.结项材料统一格式 

6.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报告

书 

7.2023年度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

结题申报汇总表 

8.琼教高〔2023〕108号 海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23

年度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、科学研究

项目结题工作的通知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南师范大学教务处 

2023 年 12 月 6日 


